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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利

纸质专利证书不再颁发，专利电子申请会有这些新变化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关于电子专利证书和专利电子申请通知书电子印章相关事项的公告》指出，
对于授权公告日在 2020 年 3 月 3 日（含当日）之后的专利电子申请，国家知识产权局将通过专利电子申请
系统颁发电子专利证书，除用户特别提出请求外，不再颁发纸质专利证书。

国家知识产权局准备对电子专利证书和专利电子申请通知书电子印章相关事项进行的业务调整，主要内
容如下：

一是，对于授权公告日在 2020 年 3 月 3 日（含当日）之后的专利电子申请，国家知识产权局将通过专
利电子申请系统颁发电子专利证书，不再颁发纸质专利证书。如有需要，电子申请注册用户可以通过专利电
子申请网站（http://cponline.cnipa.gov.cn）提出请求，获取一份纸质专利证书。

二是，自 2020 年 2 月 17 日起，专利申请受理阶段通知书不再使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申请受理章”，
改为“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业务章”。

三是，自 2020 年 2 月 17 日起，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各专利代办处以及各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 快速
维权中心不再提供专利电子申请通知书和决定的纸件副本；对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已发出且没有签章的电子文
件形式的通知书和决定，如有需要，电子申请注册用户可以通过专利电子申请网站提出请求，下载带有电子
印章的通知书和决定。

四是，用户可以通过专利电子申请网站对带有电子印章的电子专利证书、通知书及决定电子文件进行校验，
相关操作流程及校验指南参见专利电子申请网站帮助文件。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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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标

与疫情相关的办理商标业务期限问题解答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决策部署，切实维护受疫情影响的商标当事人
合法权益，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第三五零号公告。现就与疫情相关的办理商标业务期限相关问题解答如下：

1. 哪些商标业务可适用期限中止？
　　当事人办理商标业务补正、审查意见书回文、商标规费缴纳、同日申请提供使用证据和协商回文、

撤销连续三年不使用注册商标提供使用证据，办理商标异议、商标驳回复审、不予注册复审、无效宣告复审、
撤销复审的申请、答辩、补充证据，以及请求无效宣告的答辩、补充证据等商标业务，因疫情导致其不能在
法定期限或指定期限内提出的，相关期限自权利行使障碍产生之日起中止，待权利行使障碍消除之日继续计
算。

2. 什么是“权利行使障碍产生之日”和“权利行使障碍消除之日”？
　　权利行使障碍产生之日是指当事人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开始住院、隔离，或者因所在地区疫情

防控措施不能正常办理商标业务之日。

　　权利行使障碍消除之日是指当事人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住院治疗、隔离结束，或者所在地区开
始复工、人员管控结束之日。

　　基于本次疫情的特殊情况，为最大限度保障当事人权益，当事人同时存在上述时间的，适用对其最
有利的时间作为权利行使障碍产生和消除之日。

3. 如何主张期限中止 ?
　　当事人在办理上述商标业务时，一并提交适用期限中止的书面申请，申请书应列明当事人疫情期间

所在地区、权利行使障碍原因和消除时间，并提交相应的证明材料。

4. 主张期限中止可以提交哪些证明材料？
　　当事人应提供感染治疗、被隔离或者被管控期限等证明材料，但当事人所在地区政府公开发布的延

迟复工通知除外。

　　为减轻受疫情影响的当事人负担，针对多件同类业务申请以相同事由主张期限中止的，可以仅提交
一份证明材料，将该证明材料随其中一个案件提交，其他案件仅需在适用期限中止申请书中写明该证明材料
所在案件的申请号。

5. 因疫情未能及时办理商标续展怎么办？
　　当事人因疫情未能在宽展期内办理商标注册续展申请手续，可能导致其商标权利丧失的，可以自权

利行使障碍消除之日起 2 个月内提出续展申请，并参照解答四附送相关证明材料。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